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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職助理勞健保整合系統
▪開啟系統時，請以Chrome瀏覽器登錄為佳。

▪登錄方式
學校首頁→「行政單位」點選「人事室」→右下常用連結第一項「學生
兼任助理專區」→1.5兼職助理勞健保整合系統_登入網址(請直接點選連
結登錄)

▪登錄帳號密碼
1.學生：同學生資訊系統
2.老師：同教師資訊系統
3.職員：同行政資訊系統
4.本校職員兼職或聘用校外人士(含外校學生)：請先至「校外人士資料庫」
建立基本資料並預設密碼，第一次登錄帳號為「身份證字號」、密碼為
「預設密碼」，登錄後再進行資料確認及修改。
(請務必記得自己的帳號及密碼，如果不慎遺忘，請至登入協助找回密碼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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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度政策宣導

▪勞動部自明(114)年1月1日起，最低基本工資每月
調漲為28,590元、最低基本時薪為190元，屆時
勞保、健保及勞工退休金之薪資投保級距亦會隨
之變動(待正式公文來時另行公告)。

▪如計畫有跨年度之情形，請先辦理提前止聘，避
免預算匡列錯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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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規定-勞動部

▪勞動基準法第30條：勞工正常工作時間，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，每週
不得超過40小時。雇主應置出勤紀錄，並保存五年；前項出勤紀錄，
應逐日紀載勞工出勤至「分鐘」為止。

▪勞動基準法第35條：勞工繼續工作四小時，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
息。

▪勞動基準法第36條：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，其中一日為例
假，一日為休息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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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規定-勞動部

▪勞動基準法第37條：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、節日、勞動節及
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，均應休假。

▪勞動基準法第39條：勞工於休假日工作，工資應加倍發給。
勞工於休假日工作後，勞雇雙方如協商同意擇日補休，為法所不禁。
但補休時數如何換算，仍應由勞雇雙方協商決定。故若於國定假日
確實出勤且有工作紀錄者，雇主應依上述規定支給當日出勤加倍之
工資或雙方協商同意擇日補休。

是否補休，選擇權屬於勞工，應依勞工的意願。勞工提出之補休日期，
如果雇主不同意，即屬協商不成立。勞工如果未能補休，雇主仍然應
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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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聘用注意事項(1/6)

▪聘用類別、計酬標準：請依各項計畫之經費核定項目聘用
=>勞僱型聘案之保費：(雇主)「勞保」、「勞工退休金6%」、健保(一般保險費)或二代健保(補充保險費)

(個人)「勞保」、可選擇自提勞工退休金(0%~6%)

=>獎助型聘案之保費：「二代健保(補充保費)」
(113年度單次給付)≧27,470/月，雇主及個人均負擔；<27,470/月，僅雇主負擔
(114年度單次給付)≧28,590/月，雇主及個人均負擔；<28,590/月，僅雇主負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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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用注意事項(2/6)

▪陸生依「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」第15條：大
陸地區學生在臺就學期間，不得從事專職或兼職之工作。

8

▪僑生如需在校投保健保，請至國際事務處申請(如經僑委會審核通
過之清寒身份，可有相關補助，詳情請洽國際事務處)

港澳(不含陸生)與外籍學生打工，

請注意：

1.工作證、居留證必須在有效期間
內
2.在台就學期間，除寒暑假外，每週最多
20小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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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用注意事項(3/6)

◼ 受僱人撥款帳號顯示為0
學生：至學生資訊系統→退費帳戶填寫資料→再重新查詢。
校外人士：兼職人員勞保整合系統首頁→登入校外人士系統填寫資
料。
★提供之帳戶需為「本人」使用。

◼ 曾於學校有撥款紀錄，如需更換撥款帳戶者，攜帶更換帳戶之
存摺及個人身份證至出納組做帳戶變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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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用注意事項(4/6)
▪已起聘之聘案(經中繼單位審核通過)需重新調整薪資、工時、變更
起聘日期或因故需提前中止……等因素，請聘用單位(或計畫主持人)
至兼職人員勞健保整合系統→計畫預算管理→聘任資料維護，按查
詢→找到需變更之聘案，點選「列印申請單」，並列印第一頁「聘
用申請暨變更表」，紙本填妥「離職日期」與「原因」，經受僱人、
承辦人與單位主管(或計畫主持人)簽章後，遞送紙本至計畫所屬中
繼單位(業管單位)辦理止聘。

▪如聘案已加保，經中止後不論是否支薪，所衍生之保費仍需繳納。
若不支薪，由人事室依勞保局實際扣款金額開立繳費單，由受僱人
自行至出納組繳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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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本校辦理加退保作業時程為每日下午2點，故當日如有兼任助

理須加保、提前止聘者，請於7日前送交相關文件，最遲至當

日中午12點以前需將聘用相關文件送至各中繼單位(業管單位)。

▪如逾當日中午12點送件者，聘期起算(中止)日一律改為次日。

▪周末、假日起聘之聘案，請於前一個工作日中午12點前將聘用

相關文件送至各中繼單位(業管單位)。(例如周六起聘之聘案，

則最遲於周五中午前將相關文件送至各中繼單位(業管單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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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用注意事項(5/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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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計畫之中繼單位(業管單位)

▪ A類(產學計畫)➝研發處胡君華小姐(66162)

▪ B類(國科會計畫)➝研發處胡君華小姐(66162)

▪ E類(E19~特色領域計畫)➝研發處胡君華小姐

(66162)

▪ T類(T25A北聯大計畫)➝研發處胡君華小姐(66162)

▪ HA類(鼓勵教師計畫)➝研發處胡君華小姐(6616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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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 C類➝進修推廣部高玉瑄小姐(66469)

▪ I2類(深耕計畫)➝深耕辦公室余昱瑩小姐(66703)

▪ G2類➝行政管理組王竹君小姐(18035)

▪ G3類➝職涯中心王宜諠小姐(68003)

▪ G4類➝生輔組黃宥甄小姐(66202)

▪ 其他類別➝人事室張瓊文小姐(68009)



聘用注意事項(6/6)

▪經費管理單位若有授權經費，請務必至主計請購系統→計
畫請購查詢(或部門請購查詢)→經費授權→選擇授權計畫
→按「全校正」，系統會將此筆授權計畫之經費紀錄重新
計算，如有錯誤系統會一併顯示錯誤資料及已校正訊息，
沒有錯誤會顯示資料正確無誤，以確保經費餘額未超支使
用。

▪如授權多筆計畫，請逐筆選擇授權計畫並重覆上述步驟。

▪請各單位(或計畫主持人)務必做好經費控管，以避免經費
超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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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月薪資造冊前注意事項(1/2)

▪受僱人：最晚於次月1日前完成工作紀錄(或學習進度表)填寫並送審核。

1.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，一周不得超過40小時，每周不超過5日排班

為原則。

2.工作4小時需有30分鐘之休息時間。

3.工作時數之紀錄，應以聘雇約定之時數為準，不得超時工作。

4.如有超時工作之情形，請依實際簽到時數，由聘用單位(或計畫主持人)至

主計系統另造薪資冊，核發超時工作時數之薪酬予受僱人。

5.送審之工作紀錄尚未經核准前發現錯誤，即可重新修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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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月薪資造冊前注意事項(2/2)

▪聘用單位(或計畫主持人)：於次月3日前(1)核准受僱人送審工作紀

錄(或學習進度表)後，於「每月薪資確認」勾選並確認報支金額

無誤後，(2)送薪資彙整。
1.時薪制報支金額無法修正，核薪依據係以受僱人填寫之工作紀錄時數*

起聘約定之時薪。

2.獎助型聘案非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，應依聘期按月核撥獎助學金予

受僱人。

3.請注意受僱人填寫日期是否為假日(例假日、休假日)，如非聘用前約定

之工作日，請受僱人重新修正後再審核；若已審核尚未送彙整前發現錯

誤，請告知各中繼單位退回紀錄予受僱人修正後再審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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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

▪學校以教育為宗旨，學生在校以學習為目的，建請各單位聘僱學
生時，應避免影響學習成效為主要聘用目的。

▪校內兼職資源及機會，可更合理分配給其他同學=>資源共享。

▪勞僱型聘案最晚於起聘日七天前遞送紙本至各中繼單位(業管單位)
審核，人事室於起聘日辦理加保。聘期無法追溯加保，故請各單
位提前作業，避免影響受僱人員權益。

▪勞僱型聘案若受僱人無實際工作之情形或因故無法繼續聘用，請
務必辦理聘案中止，以避免無法支薪所衍生保費補繳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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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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